
� 误区一
入职即可缴存公积金

新入职职工分为两种，即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和单位新调入的职工。新参加工
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；单位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
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
� 误区二
缴存公积金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

借款申请人原则上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应满6个月，申请贷款前6个月应足
额连续缴存，且申请贷款时处于缴存状态。

申请贷款时，借款申请人及配偶均无未还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（含贴息贷
款）。

符合中央国家机关及地方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规定的其他条件（包括购房情
况、信用情况、还款能力、房屋套数认定等）。

� 误区三
公积金余额可提取支付首付款

不是所有的购房都可以提取公积金用来支付首付款。购买政策性住房的，可
以申请提取本人账户内的住房公积金余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；购买普通商品
房、二手房等非政策性住房的，需在购买、贷款发放后申请办理购房提取业务。

� 误区四
提前还款要收取手续费

提前还款是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的。在约定还款日两个工作日前将月还款额
调高后，高于月最低还款额的部分为提前偿还的贷款本金，次月起将按照剩余本
金来计算利息。

之后，可在调整后的月还款额与月最低还款额之间进行自由还款，也可调整
回月最低还款额。

� 误区五
个人不良征信不会影响公积金贷款

公积金贷款也要考核借款人个人征信记录。出现下列情况，会对住房公积金
使用产生影响：

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有尚未偿还的逾期贷款，或有贷记卡、准贷记卡逾期透
支未还的，不予受理贷款申请。

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在申请贷款前2年内，其他贷款（不含助学贷款）逾期连
续6期及以上的，不予贷款。

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，失信记录随个人账户一并转移；对已提取
资金的，责令限期全额退回。在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5年内不予办理提取及贷款
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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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确使用住房公积金 这些常见误区要避免

正确使用需避免五大误区
住房公积金真的会取消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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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有不少人建议取消住房公积金，为企业减负。今年2月以来，住房公积金是否取消更是成为热点话题，引发公众关注。住房公积金真的会被取消吗？事实上，关于住房公积金
是取消还是保留，相关部门早已定调。

2020年3月6日，住建部部长王蒙徽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，阐述了2020年的四项重点工作，其中之一是修改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。5月18日，中共中央、
国务院正式发布《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。

在实践中，各地也积极响应，让住房公积金发挥更大地保民生功效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已有超过50个城市公布了住房公积金调整方案，上调了缴费基数上限的城市占据绝大多数。
此外，多地对公积金的提取范围、提取额度以及贷款申请条件和贷款额度都作了新规定，且政策明显放宽。这意味着，国家并不会将公积金“一刀切”，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完善和改革。

据了解，住房公积金仍在职工购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住房公积金虽然由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存，但全部计入职工个人账户，且免征个税，住房公积金被视为一种员工福利。根据
2020年社保新规及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规定，住房公积金属于强制缴纳范围，以后社保、公积金必须同时缴纳，否则违法。


